
立法會《種族歧視條例草案》委員會補充資料 

美國的平權行動 

目的 

  在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的會議上，議員考慮了關於平權行動的立

法會 CB(2)1152/06-07(01)號文件。該份文件的附件，載列美國有關案例

的判決摘要，議員要求當局在提供多數判決意見之餘，還應提供有異議的

法官的意見。 

2. 本文件提供議員所要求的增補資料。 

加 州 大 學 校 務 委 員 會  訴  B a k k e 一 案 ( 4 3 8  U . S . 2 6 5 )中 的 少 數 判 決 意

見  

3. 在 B a k k e 一 案 中 ， 4 位 法 官 (即 B r e n n a n、 W h i t e、 M a r s h a l l 和

B l a c k m u n)根 據 《 1 9 6 4 年 民 權 法 令 》 第 六 章 和 憲 法 第 十 四 條 修 正 案

所 載 的 平 等 保 障 條 款 ， 表 決 確 認 加 州 大 學 的 收 生 計 劃 。 他 們 與

P o w e l l 法 官 聯 合 構 成 多 數 票 裁 定 根 據《 1 9 6 4 年 民 權 法 令 》第 六 章 ，

某 些 平 權 行 動 計 劃 是 合 憲 和 合 法 的。他 們 的 意 見 與 P o w e l l 法 官 不 同

之 處 ， 在 於 他 們 認 為 大 學 的 收 生 計 劃 是 完 全 符 合 有 關 的 憲 法 和 法 定

要 求 。 他 們 聯 合 發 表 了 由 B r e n n a n 法 官 所 撰 寫 的 意 見 書
1， 此 外 ，

Whi t e、 M a r s h a l l 和 Black mun 3 位法官亦各自撰寫獨立意見書 2 作為

補充。  

4. B r e n n a n 法 官 指 出 ， 僅 在 憲 法 第 十 四 條 修 正 案 和 《 1 9 6 4 年 民 權

法 令 》 第 六 章 並 無 禁 止 在 平 權 行 動 中 考 慮 種 族 因 素 這 一 點 上 ， 他 和

另 外 3 位 法 官 均 同 意 P o w e l l 法 官 的 裁 決。但 基 於 兩 項 理 由，B r e n n a n

法 官 認 為 ， 補 救 行 動 中 帶 有 不 利 於 白 人 的 分 類 做 法 ， 須 按 類 似 在 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438 U.S.第 324 頁  
2  438 U.S.第 379 頁 (White 法官另外撰寫的意見書 )；438 U.S.第 387 頁 (Marshal l 法官

另外撰寫的意見書 )； 438 U.S.第 402 頁 (Blackmun 法官另外撰寫的意見書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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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 性 別 的 個 案 中 所 採 用 的 覆 檢 尺 度 ， 予 以 覆 檢 。 首 先 ， 有 關 種 族 分

類 可 能 會 經 常 用 來 將 一 小 撮 弱 勢 人 士  “ 定 性 和 污 蔑 ” ； 第 二 ， 這

些 種 族 分 類 是 建 基 於 某 些 “ 不 可 改 變 的 特 質 ， 而 具 有 這 些 特 質 的 人

是 無 法 將 它 們 擺 脫 或 擱 置 不 理 的 ” 。  

5. B r e n n a n 法 官 認 為 ， 如 一 項 政 府 計 劃 可 稱 得 上 對 少 數 族 裔 “ 寬

厚 ” ， 便 會 以 一 個 中 間 的 覆 檢 尺 度 ， 就 有 關 計 劃 所 宣 稱 的 宗 旨 的 重

要 性 ， 以 及 其 採 用 的 方 法 是 否 與 該 宗 旨 有 實 在 而 重 大 的 關 係 這 兩 方

面 ， 進 行 獨 立 的 司 法 評 審 。 依 該 4 名 法 官 的 觀 點 ， 寬 厚 性 質 的 種 族

分 類 計 劃 必 須 符 合 以 下 說 明 方 為 有 效 ：  

(1) 所 宣 稱 的 宗 旨 具 充 份 及 明 顯 的 重 要 性 ， 為 此 即 使 令 多 數 族

裔 的 利 益 受 損 也 是 值 得 的 ； 以 及  

(2) 與 該 宗 旨 有 重 大 關 連 ， 以 免 將 任 何 種 族 污 蔑 ， 或 將 弱 勢 者

區 分 而 令 他 們 在 該 項 計 劃 中 受 損 。  

6. 4 名 法 官 確 認 加 州 大 學 的 補 救 行 動 宗 旨 足 以 通 過 上 述 測 試 的 第

一 部 分 。 就 多 數 意 見 接 着 決 定 該 計 劃 能 否 通 過 “ 我 們 的 測 試 的 第 二

部 分 ， 即 D a v i s 計 劃 有 否 令 任 何 個 別 團 體 或 個 人 蒙 受 污 蔑 ， 以 及 按

計 劃 的 宗 旨 3 而 言，在 考 慮 種 族 這 因 素 時 是 否 合 理 ”  的 問 題 上，這

4 名 法 官 認 為 ， 加 州 大 學 該 項 計 劃 通 過 這 項 測 試 ， 因 而 與 平 等 保 障

的 保 證 相 符 。  

G r u t t e r  v  B o l l i n g e r 案 ( 5 3 9  U . S .  3 0 6 )中 的 少 數 判 決 意 見  

7. 這 案 中 的 少 數 意 見 ， 由 最 高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R e h n q u i s t 撰 寫 ， 並

得 到 另 外 3 名 法 官 支 持 4。首 席 法 官 認 為，在 某 些 情 況 下，或 許 可 以

容 許 政 府 在 決 策 時 顧 及 種 族 因 素 ； 但 他 沒 有 明 確 地 表 示 贊 同 或 反 駁

多 數 法 官 的 結 論 ， 即 在 教 育 範 疇 達 至 多 元 化 或 許 是 一 項 重 大 的 利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  438 U.S.第 373 至 374 頁  
4 見 539 U.S.第 306 頁 (最高法院首席法官 Rehnquis t 持異議，獲 Scal ia 法官、Kennedy

法官及 Thomas 法官支持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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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 ，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， 可 作 為 支 持 州 立 專 上 院 校 實 施 顧 及 種 族 因 素 的

收 生 政 策 的 理 據 。 首 席 法 官 認 為 持 多 數 意 見 者 並 未 徹 底 審 核 密 歇 根

大 學 法 律 學 院 的 收 生 計 劃 。 他 相 信 假 如 細 心 審 核 法 律 學 院 所 實 施 的

收 生 政 策 ， 便 會 發 現 該 計 劃 實 際 上 只 是 撥 出 若 干 學 額 給 少 數 種 族 申

請 人 ， 並 純 粹 基 於 這 些 申 請 人 的 種 族 而 予 以 取 錄 。 持 異 議 的 法 官 相

信 ， 持 多 數 意 見 者 沒 有 以 真 正 「 嚴 格 審 查 」 作 為 驗 證 標 準 ， 因 為 他

們 沒 有 要 求 政 府 證 明 該 法 律 學 院 必 須 採 用 這 項 收 生 政 策 ， 以 促 進 重

大 的 利 益 。 首 席 法 官 R e h n q u i s t 列 舉 了 密 歇 根 大 學 法 律 學 院 1 9 9 5 年

至 2 0 0 0 年 的 收 生 資 料，說 明 持 異 議 者 為 何 相 信 該 法 律 學 院 所 實 施 的

收 生 計 劃 實 際 上 是 以 種 族 配 額 制 度 運 作 的
5。  

8. 在 G r u t t e r 案 中 ， K e n n e d y 法 官 另 行 撰 寫 了 不 同 意 見 ， 其 中 部

分 表 示 贊 同 P o w e l l  法 官 在 B a k k e 案 6 中 的 分 析 方 法。K e n n e d y 法 官

認 為 ， 若 大 學 的 收 生 政 策 在 招 收 少 數 族 裔 學 生 方 面 定 下 取 錄 的 目 標

數 字 ， 這 做 法 便 絕 對 不 能 被 視 為 局 限 於 專 為 促 進 重 大 的 利 益 而 設 。 

9. S c a l i a 法 官 和 T h o m a s 法 官 在 他 們 分 別 提 出 的 不 同 意 見 書 中 都

認 為 ， 密 歇 根 大 學 使 用 的 是 配 額 制 度 ， 不 能 被 視 為 局 限 於 專 為 促 進

重 大 的 利 益 而 設。然 而，兩 位 法 官 的 意 見 亦 有 差 異： T h o m a s 法 官 看

來 接 受 一 項 事 實 ， 就 是 根 據 “ 遵 照 先 例 ” 原 則 ， 眾 法 官 須 接 受 在 教

育 範 疇 達 至 多 元 化 為 一 項 重 大 的 利 益 ， 可 作 為 支 持 州 立 專 上 院 校 實

施 某 幾 類 顧 及 種 族 因 素 的 收 生 政 策 的 理 據 7。  

G r a t z  v  B o l l i n g e r 案 ( 5 3 9  U . S .  2 4 4 )中 的 少 數 判 決 意 見  

10. G i n s b u r g  法 官 在 G r a t z 一 案 中 持 異 議，其 意 見 獲 S o u t e r 法 官 支

持 ， 而 B r e y e r 法 官 則 祇 同 意 其 中 部 分 意 見 8。 G i n s b u r g 法 官 認 為 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  見 539 U.S.第 383 至 386 頁 (最高法院首席法官 Rehnquist 的異議表 1、 2 及 3，獲

Scal ia 法官、 Kennedy 法官及 Thomas 法官支持 )。  
6 見 539 U.S.第 386 至 394 頁。  
7  見 539 U.S.第 349 至 379 頁。  
8  見 539 U.S.第 296 至 300 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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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 族 等 級 制 度 在 美 國 歷 史 上 存 在 已 久 ， 如 果 政 府 的 計 劃 旨 在 消 除 這

個 制 度 的 害 處，便 符 合 平 等 保 障 原 則
9。 B r e y e r 法 官 只 贊 同 這 一 點 。

至 於 G i n s b u r g 法 官 餘 下 的 意 見，則 只 獲 S o u t e r 法 官 支 持。 G i n s b u r g

法 官 表 示 她 本 會 裁 定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的 收 生 政 策 使 學 生 多 元 化 ， 是 局

限 於 專 為 減 少 種 族 歧 視 在 美 國 社 會 中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而 設 。 她 相 信 密

歇 根 大 學 的 制 度 在 某 程 度 上 流 於 機 械 化 ， 純 屬 必 然 ， 因 為 位 於 大 州

分 內 備 受 歡 迎 的 州 立 院 校 ， 會 收 到 大 批 報 讀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的 入 學 申

請 。 G i n s b u r g 法 官 指 出 ， 密 歇 根 大 學 並 沒 有 在 班 中 預 留 特 定 數 目 的

學 額 給 少 數 種 族 人 士 ； 她 相 信 大 學 當 局 真 心 真 意 竭 力 達 至 多 元 化 ，

所 採 用 的 制 度 ， 並 非 只 是 粗 略 看 看 數 以 千 計 的 申 請 書 ， 然 後 在 制 度

上 給 予 某 些 種 族 群 體 優 待。首 席 法 官 R e h n q u i s t 在 G r a t z 案 中 的 多 數

意 見 中 指 稱 ， G i n s b u rg 法 官 的 立 場 是 要 法 院 單 單 為 了 容 許 大 型 大 學

達 致 多 元 化 而 更 改 憲 法 原 則
10。就 此， G i n s b u r g 法 官 回 應 說，她 並 不

認 為 法 院 應 按 大 型 大 學 的 需 要 而 更 改 憲 法 ； 她 只 認 為 “ 憲 法 如 經 正

確 詮 釋 ” ， 會 容 許 政 府 公 開 重 視 種 族 因 素 ， 以 紏 正 過 往 社 會 和 政 府

所 作 的 歧 視 行 為 ， 讓 美 國 消 弭 長 期 種 族 不 平 等 的 遺 害 11。  

11. S o u t e r 法 官 在 另 外 提 交 的 不 同 意 見 書 中 表 示 ， 案 中 訴 訟 各 方 均

沒 有 地 位 就 該 大 學 本 科 生 入 學 政 策 是 否 合 憲 一 事 ， 提 出 訴 訟 。 他 認

為 ， 裁 決 最 多 只 能 確 認 學 生 多 元 化 是 國 家 的 重 大 利 益 ， 足 以 支 持 在

教 育 方 面 作 出 顧 及 種 族 因 素 的 決 定 12。  

12. S o u t e r 法 官 在 第 II 部 分 就 該 大 學 入 學 政 策 是 否 合 憲 提 出 的 意

見，得 到 G i n s b u r g 法 官 支 持。 S o u t e r 法 官 認 為，本 案 的 記 錄 不 足 以

支 持 法 庭 指 收 生 計 劃 沒 有 對 所 有 申 請 人 給 予 個 別 考 慮 的 裁 斷 。 他 認

為 雖 然 記 錄 不 太 清 楚 ， 但 仍 足 以 支 持 大 學 的 聲 稱 ， 即 大 學 當 局 已 嘗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9 見 539 U.S.第 282 頁。  
10 見 539 U.S.第 274 頁，註 22。  
11 見 539 U.S.第 304 頁，註 11。  
12  539 U.S.第 293 頁，請參考 Souter 法官不同意見書的第 I 部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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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 對 所 有 僅 僅 符 合 加 州 大 學 最 低 入 學 資 格 的 申 請 人 給 予 個 別 考 慮

13。 S o u t e r 法 官 就 有 關 記 錄 提 出 的 意 見 ， 被 首 席 大 法 官 R e h n q u i s t 在

多 數 判 決 的 意 見 中 否 定 。 在 G r a t z 一 案 中 ， 多 數 法 官 都 認 為 ， 大 學

的 入 學 制 度 並 沒 有 真 正 對 申 請 人 給 予 個 別 考 慮 14。  

13. S t e v e n s 法 官 則 認 為 法 院 應 以 案 件 不 屬 聯 邦 法 院 司 法 管 轄 權 範

圍 為 理 由 而 撤 銷 該 案 ， 原 因 是 案 件 的 裁 決 沒 有 涉 及 原 告 人 的 個 人 利

害 關 係 ， 原 告 人 缺 乏 所 需 的 訴 訟 地 位 。
15 對 於 該 大 學 本 科 生 入 學 政

策 違 反 平 等 保 障 條 款 的 指 稱，他 拒 絕 評 論 這 項 指 稱 是 否 成 立 16。他 這

意 見 獲  S o u t e r  法 官 認 同 。  

結 論  

14. 從 G r u t t e r 和 G r a t z 這 些 較 近 期 的 案 件 中 均 可 看 出 ， 雖 然 在 如

何 評 定 這 些 案 件 的 案 情 的 問 題 上 ， 持 多 數 意 見 和 少 數 意 見 的 法 官 看

法 有 所 不 同 ， 但 他 們 都 一 致 強 調 ， 有 關 申 請 人 都 應 該 得 到 個 別 考

慮 。 。 有 鑑 於 此 ， 我 們 認 為 一 些 基 於 種 族 的 配 額 制 度 多 會 受 到 持 多

數 和 少 數 意 見 者 的 同 聲 譴 責 。  

15. 謹 請 議 員 在 省 閱 這 份 補 充 資 料 時 ， 一 併 參 閱 載 有 以 上 案 例 的 案

情 及 多 數 判 決 意 見 摘 要 的 立 法 會 BC(2)1152/06-07(01)號 文 件 。  

 

 

民 政 事 務 局  

二 零 零 七 年 三 月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3  539 U.S.第 293 至 296 頁。  
14  539 U.S.第 274 頁。  
15  539 U.S.第 282 頁。  
16 上述摘要盡量參考 Nowak,  J .  & Rotunda,  R.在 Const i tu t ional Law(第 7 版，U.S. :  West  

Group,  2004,第 807 至 826 頁 )一書中的討論。  


